
 
寶 覺 中 學 

2016 – 2017 年度學校通告第(11)號 
 

各位家長： 
 
    下列事項，敬希   垂注︰ 
 

一、  為促進家校溝通，共收管教之效，本校將於 5 月 13 日(星期六)舉行「學行評估日」， 

 俾家長與班主任面談，了解學生之學行表現。  

 

□ 貴子弟的成績未如理想，請抽空出席與班主任面談。  

     台端與班主任面見之時間暫定為*上午/下午_________。   

□  本校暫毋需就   貴子弟的成績與   台端會面，如   台端需要與班主任商談   貴子
弟的學行表現，可於辦公時間致電班主任，以作安排。  

 

二、  為使中三級學生進一步了解中四的選科安排，以及其他升學及就業途徑，本校將於 5 月 13

日(星期六)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舉行「中三升中四選科家長講座」。所有中三學生必須出席，
並敬希  台端陪同  貴子弟出席有關活動。 

 

三、 中一至中五級之下學期大考將於 6 月 7 日(星期三)至 16 日(星期五)舉行，考試時間表將於稍 

     後派發，各級之考試時間表、考試範圍及形式，將於 5 月 12 日(星期五)上載本校網頁

(www.pokok.edu.hk)，歡迎查閱。敬請   貴家長注意下列事項︰      

(1) 考生須於上午 8 時 05 分到校，考試完畢後即可回家溫習。請注意  貴子弟之放學時間。 

(2) 高中同學如需下午回校考試者，須於當天下午開考前 10 分鐘返回課室。 

(3) 若當天只參加口試者，須於指定時間前 10 分鐘到達考試地點，考試完畢後即可回家温習。

請督促   貴子弟準時回校參加口試，若學生於當天遲到而無合理解釋者，將不獲補考，

若學生無故缺席口試，則作曠課論。 

(4) 同學如於考試期間因病告假，必須交回醫生證明書，否則不獲安排補考。 

(5) 若當日沒有安排考試，則毋需回校，請家長督促  貴子弟在家温習。 

(6) 於 7/6 至 9/6 期間，如遇教育局宣佈全港中學停課，停課當天的考試將改於 10/6(星期六)

舉行；於 12/6 至 16/6 期間，如遇教育局宣佈全港中學停課，停課當天的考試將改於 17/6(星

期六)舉行。考試時間、地點等安排維持不變。       

 

四、 中 三 級 學 生 正 進 行 「 攝 影 禪 」 課 程 ， 以 培 養 學 生 對 攝 影 的 興 趣 ， 增 強 學 生 觀 察  

    力 及 創 意 、 藝 術 評 賞 ， 以 至 溝 通 、 解 決 問 題 、 自 我 管 理 等 共 通 能 力 。 為 配 合 課  

    程 需 要 ， 現 安 排 同 學 參 加 寺 院 參 訪 活 動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班 別  中 三 慈 、 中 三 愛  中 三 善 、 中 三 博  

活 動 日 期  5 月 29 日 (星 期 一 )  6 月 1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 中 午 12:30 至 下 午 4:30 

地 點  大 埔 慈 山 寺  

費 用  $11.8 (學 校 已 資 助 半 數 車 資 )  

備 註  (1) 當 天 學 生 照 常 於 上 午 8:05 前 回 校 上 課 。  

(2)  學 生 須 穿 著 學 校 運 動 服 套 裝 參 與 活 動 。  

      

     上述收費，將於 5 月 8 日(星期一)通過八達通電子繳費系統繳付。 

 

 



 

 

五、 5 月 30 日(星期二)為端午節假期，學生放假一天。 

 

六、 6 月 6 日(星期二)為教師專業發展日，學生當天不用回校上課。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長 

陳淑雯謹啟 

 

 

2017 年 5 月 5 日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回   條 (請於 5 月 8 日交班主任) 
 
敬覆者：本人知悉   貴校發出之 2016 至 2017 年度學校通告第 (11) 號之內容。 

 

1. 本人將 *依時 / 更改時間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 5 月 13 日之「學行評估
日」。 

         

       2.  本人  □ 將出席 

               □ 未克出席  貴校於 2017 年 5 月 13 日舉行之「中三升中四選科家長講座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(中三級適用) 

        

       3.  敝 子 弟 繳 交 「 攝 影 禪 」 課 程 參 觀 大 埔 慈 山 寺 車 費 11.8 元 。   (中 三 級 適 用 )  

 

 

 

    此覆 

寶覺中學校長             

  中____級_____班學生：____________________(      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2017 年 5 月______日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
